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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二十二章
 

法与自由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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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一节  自由的释义

一、自由的含义

（一）哲学上自由的含义

（二）政治学与社会学上自由的含义

（三）法学上自由的含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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二、自由的实质与条件

（一）自由的实质

人与外界的一种关系，是人的一种自主状态或自为状态。

不是凭空产生的，实质和根本来源是人们认识自然和改
造自然、认识社会和改造社会。

人们认识社会和改进社会的结果，最终表现为社会成员
的自由状况较前一社会阶段有普遍改善。

（二）自由的条件

主体自身条件和外界条件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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三、自由对于人的价值

第一，自由是人的属性，是人的主体性的表现。

第二，自由是人的自我意识的现实化。

第三，自由是人类发展的助动力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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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二节  法对自由的确认和保障

一、自由需要法律的确认和保障

第一，自由需要法律排除人们之间的相互强制与侵

害；

第二，自由需要法律排除主体自身对自由的滥用；

第三，自由实现的条件需要法律确认和保障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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二、法律确认和保障自由的一般方式

（一）以权利义务方式设定自由的范围以及实现方式

（二）将责任与自由联结

（三）设置国家权力及正当程序以提供救济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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三、法律确认和保障自由的原则

（一）每个人自由并存原则

（二）消极自由之保障（非干预）原则

（三）公益干预原则

（四）积极自由之保障（有限干预）原则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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